
附件3:
盈江县农村危房改造和抗震安居工程建设
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为加强农村危房改造和抗震安居工程建设补助资金管理，充分发挥地震安全工程建设补助资金效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云南省财政厅云财建（2007）122号《云南省农村民居危房改造工程建设资金管理办法（试行）》、《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农村危房改造及地震安居工程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云财社〔2012〕97号），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㈠农村危房改造工程建设补助资金管理应坚持的原则：
⒈坚持行政首长分级负责制、属地管理的原则；
⒉坚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补贴到户的原则；
⒊坚持专款专用、专户专帐管理的原则；
⒋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⒌坚持实行政府补助与群众自筹相结合，以群众自筹、投工投劳、自主建设为主的原则。

㈡本办法所指的农村危房改造工程补助农户是指导经中央和省政府批准实施的农村危房改造工程的农户。补助农户由县委新农办、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地震、财政、国土、发改、农业、水利、民政、民宗、统计、金融、监察、审计等部门根据有关规定确定，报县人民政府核准。

㈢本办法所指农村危房改造工程建设补助资金是中央和地方政府补助给农户的专项资金；补助资金主要用于《云南省农村民居危房改造工程项目管理办法》所确定的补助范围内的农户实施的农村危房改造工程，重点补助农村特困户和低收入贫困户。 
㈣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地震部门鉴定，2017年农村民居危房改造工程建设补助资金标准按省州确定的相关补助标准执行。
㈤县级地方政府对补助资金的兑付、使用、管理，农户的核实、界定，以及项目实施计划负总责。县委新农办、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地震、国土、发改、农业、水利、民政、民宗、统计、金融、监察、审计等管理部门配合财政部门做好资金的管理工作。财政局负责农村民居危房改造工程建设补助资金的预算和资金管理，在盈江县农村合作信用联社开设“盈江县财政局农村危房改造工程建设资金专户”，审核办理补助资金的拨（兑）付；并对资金的预算执行和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审核项目竣工决算；协助上级财政部门做好相关工作。

㈥资金兑付方法：财政局根据各乡镇审核并公示后的补助农户名单，经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新农办、地震部门鉴定审核，县人民政府审批后，将补助资金纳入财政直接补贴农民资金“惠农一折通”统一管理。并根据农村民居危房改造工程项目实施方案、农户名单、身份证，按照项目工程进度，由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组织验收合格后一次付清。补助资金由县财政直接兑现存入补助农户银行专用存折中，未经本人委托他人不得代办代领，不得集体领取，不得以任何理由和方式抵扣其他税费等款项。
兑付程序：
⒈由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组织验收后的验收报告；
⒉由乡镇经营管理站按名单将数据录入；
⒊报农业局经营管理站进行数据审核；
⒋审核合格由经营管理站转县财政局审核；
⒌审核合格后由财政局兑现补助存入农户“惠农一折通”。

提供资料：
⒈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组织验收后的验收报告；
⒉补助农户花名册；
⒊乡镇经营管理站录入数据U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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